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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民幸福指數若因執政黨立委倡議停

止發布而停編將有損政府統計公信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1） 

許委員就本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國民幸福指數若因執政黨立委倡議停止發布而停編將有損政府

統計公信力所提質詢，經交據主計總處回復如下： 

一、根據 2013 年 11 月 29 日立院三讀通過預算法第 28 條修正案規定，本院主計總處應編製國民幸

福指數，2016 年統計結果甫於上(8)月 31 日正式公布。 

二、影響幸福與福祉之因素多元，且各人感受不同，如何衡量國際間並無共識，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所採之 OECD 美好生活指數規範，雖有嚴謹之理論及研究依據，惟若干指標適用性不足（如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與其他類似福祉衡量指標（如聯合國全球幸福報告等）排名差異

甚大等，致編製結果屢受質疑。另因具公信力之衡量方式難有進展，主要國家對於福祉衡量

相關統計投入，近年來亦轉趨消極，如法國、澳洲、日本及南韓等均已停止發布。 

三、鑑於前述，本院主計總處將依預算法規定辦理，並通盤考量社會統計各項業務之成本效益、需

求性及重要性，配合社會脈動，持續精進相關統計工作。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價格之訂定及分級

醫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3） 

許委員就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價格之訂定及分級醫療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藥品之支付方式，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之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據「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以下稱藥物支付標準）」所規定之統一價格，向中央健康保

險署（以下稱健保署）申報藥費。健保署透過定期調查各醫事機構之藥品實際交易價格，取

得全國之市場交易價格，並依據醫、藥買賣雙方交易之合意結果，反映在藥品支付價格之調

整。 

二、為使健保藥品有合理的支付價格，健保署依規定於藥價調整時，按取得藥品市場實際交易之加

權平均價格，以及考量藥品之合理成本，設定一定比例不予調整，以及劑型別調降下限價格

，以確保民眾用藥品質及安全。 

三、另為確保藥品供給穩定，對於列屬必要藥品，因匯率或成本變動因素，致不敷成本而有供應上

之困難者，為保障該類藥品之供貨無虞，避免影響病患就醫權益及臨床醫師治療用藥之選擇

，健保也有適當之藥價調升處理機制，廠商可提出調高健保價之建議，由保險人提藥物支付

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討論，其核價方式依據藥物支付標準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得依「參考該品

項或國外類似品之國際藥價」或「參考成本價」辦理。 


